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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設計專利---設計定義(1) 
 

兩國在設計定義之規定，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呈現之「形狀、
花紋、色彩或其結合」的創作，必須符合「應用於物品」，
不能脫離所應用之物品，且為「透過視覺訴求」之具體設計 

差異比較 台灣 日本 

應用於物品 • 重於設計專利所主張設計之部
分 

• 設計名稱直接記載為「某物品
之部分」或「某物品之組件」 

• 重於該部分意匠是在哪一個物品上 
• 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

認可之整體物品 
• 物品名稱必須是一個整體物品的名

稱 

形狀、花紋、
色彩或其結
合 

「所主張設計之部分」之外觀 
• 無限制一定範圍之部分 
• 不必為一個封閉區域內 
 

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形態 
要求在整體物品之形態中必須 
• 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 
• 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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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設計專利---設計定義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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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 

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 

創作單位的認定 

部分設計專利---設計定義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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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申請書或說明書之記載 

欄位 台灣(說明書) 日本(申請書) 

設計名稱 
【意匠之物品】 

物品之組件(指示燈之基座) 
物品之部分(球鞋之部分) 

物品(指示燈) 

【部分意匠】 無 要列出此欄位，但欄位後面不
必記載任何内容 

物品用途 
【意匠物品之説明】 

「主張設計之部分」使用方
式或功能之敘述 

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之
用途及機能之説明 

設計說明 
【意匠之說明】 

 

應就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」
的表示方式為簡要說明 
「圖式所揭露之虛線係表示所
應用之球鞋物品，為本案不主
張設計之部分；圖式中一點鏈
線所圍繞者，係界定本案所欲
主張之範圍，該一點鏈線本身
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」 

是記載以何種方法表示特定之
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 
「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為部分意匠，
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 
「一點鎖線僅表示作為部分意匠欲
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其他之部分
之境界線」 

部分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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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圖式的揭露方式---台灣 

 

不主張設計之部

分以「虛線」表示 

 

不主張設計之部

分以「斜線」表示 

 

不主張設計之部

分以「虛線」表示 

 

不主張設計之部

分以「紅色」表示 

 

墨線圖 電腦繪圖 照片 

部分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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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圖式的揭露方式---日本 

 

其它之部分以

「灰色」表示 

 

其它之部分以 

「紅色線」表示 

 

其它之部分以 

「灰色」表示 

 

其它之部分以

「紅色」表示 

 

沒有硬性
規定需要 
立體圖 

部分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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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---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 

 位置：該部分之相對位置關係是在整體物品的哪一個地方 

大小：該部分在整體物品的相對性大小關係，以常識性範圍來認定 

範圍：必須在物品中佔一定範圍，即所謂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，該部
分可對應出在整體物品之相對面積比，佔整體面積比例大小 

位置：位於汽車的前方 

範圍：佔整台汽車的小部分區域 

大小：屬大型頭燈 

部分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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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設計專利---新穎性判斷(1) 
 

台灣 
 「主張設計之部分」與先前技藝

相對應之部分相同部分 
 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」本身之內

容不得用於界定申請專利之設計
的外觀 

 「主張設計之部分」與環境間之
位置、大小、分布關係不同 

先前技藝「照相機」 申請案「照相機之鏡頭」 

 
 

 

先前技藝「照相機之鏡頭」 申請案「照相機之鏡頭」 

  

 

先前技藝「照相機之鏡頭」 申請案「照相機之鏡頭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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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設計專利---新穎性判斷(2) 
 

日本 
 意匠之物品必須相同或近似 
 部分之用途及機能必須相同或近似 
 部分之形態必須相同或近似 
 
 
 
 
 
 
 
 在物品整體形態中之部分之位置、大小、

範圍必須相同或為該意匠所屬領域中普
通常見範圍内者 
 要部說---「其它之部分」應考慮 
 獨立說---不考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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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設計專利---創作性判斷(1) 
 

台灣 
 係以「主張設計之部分」的整體為對象，判斷其是否易於思及 
 模仿、轉用、置換、組合等簡易設計手法 

 
直接轉用之手法 

先申請案「鐵鎚之把手」 後申請案「湯匙之把手」 

 

 

 

先前技藝1「球鞋之部分」 

先前技藝2「球鞋」 

設計專利申請案「鞋底之部分」 

簡易改變位置之手法 



2016/9/19 13 

部分設計專利---創作性判斷(2) 
 

日本 
 置換取代 
 拼湊組合 
 變更排列配置 
 變更構成比例或增減連續

單位數量 
 運用公眾知悉之形狀、花

紋或色彩或其結合原本呈
現 

 僅簡單變更螢幕畫面分割
態樣 

 依普通常見之手法呈現變
化態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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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顯示於物品本身 與該物品作為一體使用 OS、應用軟體之畫面 遊戲畫面 

台灣 

 
「相機之 GUI」 

 

「顯示面板之 GUI」 
 

  

日本 

 
「手錶」 

 
「CD播放器」 

  

 

圖像設計專利---設計定義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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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網頁畫面 純裝飾圖像(電腦桌面) 圖像本身 可變化之圖像設計 

台灣 

   

 

 

日本 

 

 

 

 

 

 

圖像設計專利---設計定義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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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申請書或說明書之記載 

欄位 台灣(說明書) 日本(申請書) 

設計名稱 
【意匠之物品】 

何物品之圖像(手機之圖像) 
「何物品之圖形化使用者介
面」(顯示螢幕之GUI) 

何物品(手機) 
「顯示螢幕」因螢幕本身通常
無法產生圖像，不符物品定義 

【部分意匠】 無 要列出此欄位，但欄位後面不
必記載任何内容 

物品用途 
【意匠物品之説明】 

以輔助說明該圖像設計所應
用之物品使用方式或功能之
敘述 

①必須是為了完成該物品之機
能而必要顯示之電腦圖像 
②必須是事先記錄於該物品之
電腦圖像 

設計說明 
【意匠之說明】 

 

應就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」
的表示方式為簡要說明 

是記載以何種方法表示特定之
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」 

圖像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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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圖式的揭露方式---台灣 

圖像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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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圖式的揭露方式---日本 

 揭露完整物品 
 形態一體性 
 機能一體性 

圖像設計專利---揭露方式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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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 
 『螢幕』之圖像、『顯示器』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、『顯示螢幕』之

操作選單或『顯示面板』之視窗畫面等，所應用之物品應認定為「通
用於各類電子資訊產品之『顯示裝置』」 

 以特定物品領域之圖像設計提出，非應用於任何產品上 

先前技藝 

「手機之圖像」 
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「顯示面板之圖像」 

 

 

 

先前技藝 

「手機之圖像」 
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「洗衣機之圖像」 

   

 

圖像設計專利---新穎性判斷(1) 
 

不具新穎性 未喪失新穎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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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像設計專利---新穎性判斷(2) 
 

日本 
 該圖像所依附之意匠物品與公知意匠之物品不相同或不近似，就

不構成意匠之近似 
 近似與否判斷，準用整體意匠及部分意匠之審査基準 

其位置、大小不一樣，但在該產
品之相關領域中是常見的，且對
該產品使用者而言是同樣的設計，
認定為是近似 

兩者長寬比例雖不一樣，但其環
狀排列的概念是相同的，亦認定
為近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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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像設計專利---創作性判斷(1) 
 

台灣 
 係以「主張設計之部分」的整體為對象，判斷其是否易於思及 
 模仿、轉用、置換、組合等簡易設計手法 

先前技藝 

「衣服之部分」 
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「顯示面板之圖像」 

 
 

 
直接轉用之手法，不具創作性 

先前技藝 

「顯示面板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」 
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「顯示面板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」 

  

 
改變位置、比例、數目之手法， 
不具創作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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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像設計專利---創作性判斷(2) 
 

日本 
 置換取代、拼湊組合、變更排列配置、變更構成比例或增減連續

單位數量、運用公眾知悉之形狀、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原本呈現
等簡易設計手法 

增減連續單位數量的手法 拼湊組合的手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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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，敬請指教 


